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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三十六条和国家有关规定，颁

发本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说明书。
本项目为淮北市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。该建设项目经淮北市发改

委《关于淮北市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淮发改许可〔2025〕
4 号）批复同意，依据《淮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、《淮北市东部新城核
心区详细规划》等上位规划，并经 2025 年 4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 14
次局务会及 2025 年 4 月市自然资源规划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研究，同
意该项目拟选址位置、规模，以划拨方式供地。

项目选址于东部新城沱河东路北、北外环西侧，具体位置详见用地
范围 1：1500 航测图（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，附拐点坐标）。拟选址
总用地面积 19191.79 平方米（28.80 亩），用地性质：教育用地（0804）；
拟选址土地为国有建设用地。

一、项目容积率＞0.6，绿地率≥35%。用地性质：教育用地（0804），
依据发改委批复，规划总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。

二、该项目退让应满足《淮北市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技术管理导则》
控制要求，规划建筑的布局应满足与现状建筑相应日照标准及通风、采光、
消防、安全、卫生等方面的要求。用地单位应协调好周边邻里关系，同时
处理好安全应急、防护隔离、环境影响、防洪除涝等相关事宜。

三、建设工程方案设计应考虑周边用地，统筹梳理路网结构，形成
通畅的交通流线，同时组织衔接好内外部交通。按国家有关规范要求配套
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场地。按照教育用地其他院校类别，机动车停车位
不小于 3.0 车位/百师生，非机动车不小于 20 车位/百师生，机动车停车
位配建充电基础设施不低于规划停车位的 35%，电动自行车停车位配建充
电基础设施不低于规划停车位的 50%，其余电动自行车、机动车停车位均
应 100%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。

四、结合周边地块高程、道路高程，深化竖向设计，尊重区域原有
的地形地貌，减少对现状场地的大规模和人工化处理，保障基地内排水通
畅及防洪除涝安全，基地内应采用雨污分流的方式排水；在规划方案中落
实海绵城市建设内容，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的内容，绿色建筑相关技
术指标应按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）合理确定绿色建
筑等级，达到基本级及以上标准，配电房的位置、规模以及线路路径应征
求供电部门的意见，保障用地需求和安全。

五、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定时组织园林绿化、市政、燃气、排水、



供电、供水、环卫、通信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图审，核定配套设施的项目位
置及各项技术指标。

六、在选址用地范围内，严禁建设与公共实训基地不符的内容，并
结合地形处理好与周边用地、建筑的衔接，建筑风格应绿色、节能、大方、
美观。建设单位要督促该宗地原土地所有者安徽矿业职业技术学院尽快完
成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

七、本说明书作为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使用，与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八、本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三年，有效期内该工
程若未通过相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，自行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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